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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內幕信息

關於本公司擬轉讓焦作萬方股份的進展性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
團」）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之規定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月5日、2015年2月10日及2015年2月27日的公告，內容有
關本公司擬向獨立第三方轉讓本公司所持有的焦作萬方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焦作萬
方」）的股份。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進一步宣佈，經過2015年2月11日至2015年2月27日為期9個
工作日的公開徵集，本公司已確認洲際油氣股份有限公司（「洲際油氣」）為協議轉讓
的最終受讓方。根據洲際油氣提交的公開徵集受讓方中要求的相關材料，洲際油氣
擬受讓本公司持有的焦作萬方100,000,000股股份（於本公告日，佔焦作萬方總股本的
8.3136%）（「擬股份轉讓」），受讓價格為人民幣10.03元╱股。本公司對洲際油氣提交
的材料進行了審核，認為符合公開徵集公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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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際油氣成立於1984年8月，其股份於1996年10月8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就本
公司各董事所知所信，並經過所有合理查詢，洲際油氣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是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以外的獨立第三者。

2015年3月2日，本公司與洲際油氣就擬股份轉讓訂立股份轉讓協議（「協議」）。據此，
本公司同意轉讓、洲際油氣同意受讓本公司其持有的焦作萬方100,000,000股股份
（於本公告日，佔焦作萬方總股本的8.3136%），總對價為人民幣1,003,000,000（「總對
價」），以現金方式分兩期付款。其中，總對價的30%於協議簽署日後五個工作日內
作為保證金支付；待擬股份轉讓取得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批
准後，前述保證金轉為首期付款，並由洲際油氣支付剩餘的總對價。

根據中國相關的法律法規的要求，該股份轉讓尚需取得國資委的同意。

由於上市規則有關擬股份轉讓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故該擬股份轉讓可豁
免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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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葛紅林先生、羅建川先生、劉祥民先
生及蔣英剛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才明先生及王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馬時亨先生、
吳振芳先生及陳麗潔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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